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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保理业务的公告 

 

 

 

一、基本情况  

因公司资金周转压力大，经与新疆城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多次洽谈，拟使

用乌鲁木齐地下综合管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合作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

务 800 万元，保理服务费费率不超过 3%，实际费率以最后商定为准。 

二、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以上保理业务不涉及关联交易。  

三、保理业务的相关情况说明 

本次保理业务属公司正常商业行为，公司与保理单位不存在关联关系，亦

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保理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通过保理方式变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保理业务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开展保理业务有利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资金周转更加灵活，不

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

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五、备查文件 

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

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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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2 日 


